
龙胜各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

安全生产责任制

一、总体要求

　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，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，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，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，防范和遏制各类农业生产安全事故发生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为我县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安全保障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　 各科室、单位要严格落实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，管业务必须管安全，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和“谁主管谁负责、谁审批谁负责，谁监管谁负责”的原则，紧密结合各自工作实际，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责任，将安全生产工作作为行业管理的重要内容，强化各项安全防范责任措施落实。

　　各科室、单位依据本部门职能，负责指导、协调对口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，拟订相关行业安全生产政策、规划和应急预案并监督实施。从行业规划、产业政策、法规标准、行政许可等方面加强行业安全生产工作，指导、检查和督促各类有关主体加强安全防范。

　　各股室、单位负责开展监管对口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统计、分析，及时报送安全生产相关信息，负责建立健全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资料台账；具体落实市安委办和本业务线条上级部门安全生产措施要求，依法组织或参加有关事故的调查处理，对事故发生单位落实防范和整改措施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总结经验教训，推动行业领域提升安全生产水平。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活动。

各股室、单位按照“谁使用、谁负责”原则，负责本科室、单位办公场所及物业安全。举办各类活动要按照“谁举办、谁负责”原则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。

三、农业农村局有关业务部门安全生产重点任务分工

1、县农业农村局是全县农业安全生产的责任单位，负责制订全县农业安全生产方案，组织开展农业安全生产的指导检查工作，负责发布农业安全生产信息。

2、局党组书记，局长是全局农业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分管副局长是农业安全生产工作的直接责任人，相关单位、股室负责人是具体责任人，具体负责人员是农业安全生产工作的直接责任人，对其岗位相关的农业安全生产工作负责。实行一岗双责。成立龙胜各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农业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，落实工作职责，具体指导、协调和实施相关安全生产工作。

3、局各相关单位按照各自职能，负责做好本单位的人、财、物的安全工作，承担如下工作职责：

（1）局办公室负责发布农业安全生产信息，负责局办公场所各项设备的维护保养、消防及隐患排查等安全工作，负责农业安全生产工作的车辆调度和后勤物资保障工作。

（2）计划与财务股负责农业安全生产工作经费的争取和落实。

（3）政策法规与改革股负责农业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衔接，制定农业安全生产计划、应急预案、组织农业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。

（4）农业综合发展服务中心。负责种植业、农村能源（沼气安全）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，农业生产经营合作社、农产品加工、农业建设项目（高标准农田）、农业产业园区（核心示范区）、农业防汛抗旱救灾等农业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。督促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落实各个生产环节的安全措施。负责农业安全生产信息的收集、分析和报送、发布，确保网络安全。承担防灾抗灾救灾相关工作，提供灾后恢复技术指导。指导肥料科学合理使用。组织抗灾救灾和救灾备荒种子的储备、调拨。负责农业转基因生物生产加工的安全监督管理。负责全县的沼气工程和太阳能农业利用工程安全施工，各类沼气工程的安全运行及维护。拟订相关行业安全生产政策、规划和安全应急预案并监督实施。

（5）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股。负责辖区内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环节的监管，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源头实施监控，承担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的相关工作。承担对辖区内无公害、绿色、有机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技术推广的工作。对主要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业投入品的安全监督管理工作。参与相关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查处，提出处理建议。
（6）水产畜牧站、水产畜牧兽医和农机工作办公室。负责全县畜牧业、渔业、农业机械化等行业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。落实水产畜牧兽医及农机行政管理、审批、监督等管理职能。负责动物疫病防控、畜禽屠宰环节、生鲜乳收购环节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。承担兽医医政、兽药药政药检，执业兽医和畜禽屠宰行业安全生产管理，渔业水域保护与管理，动物防疫检疫，水生野生动物保护，组织实施农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，农机安全监理等所涉的安全生产相关工作，不发生农机道路交通、运输重特大责任事故。

（7）动物防疫检疫中心负责动物防疫，疫病诊断，防疫物资的调配，疫病监测，采样，流行病学调查等安全生产工作，参与动物质量安全生产事故调查处理。

（8）广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龙胜分校负责农业行业安全生产培训，灾后恢复生产技术培训。

（9）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拟订相关部门职责的安全生产政策、规划和应急预案并监督实施。

负责组织农药、种子、肥料、兽药（含蚕药）、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等农业农资投入品和农产品（含果蔬产品、畜产品、乳品等）质量安全及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和执法工作。负责农业农资投入品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执法检查、行政处罚和安全事故的调查与处理。

负责依法对全县范围内的水资源、河道、堤防、水土保持、水利工程、水文和防汛管理等进行监察，参与本县的水政水资源管理工作，配合公安和司法部门查处水事治安案件，维护全县正常的水事秩序。

依法做好动物卫生监督、动物防疫监督执法、种畜禽引进管理、动物卫生行政许可等，负责动植物及其产品检疫、动植物资源保护等监督管理和执法工作。负责生猪屠宰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，负责渔业行政执法、检查及管理，渔业捕捞许可证使用的监督、管理，水生野生动植物的自然环境保护，渔业事故纠纷的处理等。

负责指导、协调农机安全生产工作。拟订相关安全生产政策、规划和应急预案并监督实施。负责农机安全执法，指导农机作业安全和维修管理。指导农机登记、安全检验、农机驾驶人员培训和考核发证工作。参与农机事故处理。

（10）植物保护与经济作物站负责指导、协调农业植物保护、植物检疫和农药安全生产工作，拟订相关安全生产政策、规划和应急预案并监督实施。负责有害生物治理工作，制定农药安全使用技术标准，公示可使用农药和禁止使用农药品名，指导生产者科学、合理使用农药。负责全县瓜菜、食用菌、中药材等蔬菜安全生产的指导培训和监督管理，以及相关设施农业的生产安全，建立相应的安全预警机制。参与相关安全事故的调查和技术处理，并提出处理建议。

（11）驻局纪检组、局党务办公室负责全局农业安全生产工作行政办公效率的督察，并对工作人员的监管失职行为开展调查和责任追究。

5、未履行上述职责，造成重大影响或经济损失的，依法追究相关单位负责人及相关人员的责任。



